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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环规〔2022〕9 号 

 
 

关于发布《上海市进一步鼓励国三柴油车 
提前报废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改善本市大气环境质量，减少机动车污染排放，鼓励国三

柴油车提前报废和更新，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交

通委、市商务委、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机管局等单位联合制

上 海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上 海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交 通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商 务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公 安 局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上 海 市 机 关 事 务 管 理 局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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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上海市进一步鼓励国三柴油车提前报废补贴实施办法》，

并经市政府同意，现予以发布，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上 海 市 公 安 局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022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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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进一步鼓励国三柴油车提前报废补贴 

实施办法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改善本市大气环境质量，减少机动车污染排放，鼓励国三

柴油车提前报废和更新，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

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的通知》（沪府发〔2021〕19

号）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国三柴油车定义） 

本办法所称国三柴油车是指本市注册登记的，符合国家第三

阶段排放标准的各类在用柴油车（公交车除外）。 

第三条（申请补贴要求） 

申请本市国三柴油车提前报废补贴的，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一）机动车在本市注册登记，所有人为个人、个体工商户、

企业等各类主体； 

（二）机动车所有人 1 年内无环境违法处罚等失信记录； 

（三）定期参加机动车安全和环保检验，且在检验有效期内； 

（四）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在本市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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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三柴油货车报废手续，且提前报废时间满一年及以上；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28 日在本市办理国三柴油客车报废手

续，且提前报废时间满一年及以上。 

车辆实际报废日期为车辆交售给本市机动车拆解企业的日

期（以回收证明所载明的拖车时间为准），提前报废时间的计算

为强制报废日期减去车辆实际报废日期。 

第四条（补贴标准） 

提前报废国三柴油车补贴金额按照柴油车的类型、初次登记

年限给予补贴。在本办法发布之日前取得相关营运证的长途客车

（省际班车、省际包车），可按相应标准给予补贴。具体补贴标

准见附件 1。 

第五条（委托受理审核） 

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国三柴油车提前报

废补贴受理初审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商务委、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交通

委指导第三方机构在本市各机动车拆解企业所在地设立“上海市

国三柴油车提前报废补贴申请受理点（暨本市机动车拆解企业）”

（附件 2）开展相关工作。 

第六条（车辆审核分工）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审核国三柴油车排放标准。 

市公安局负责审核国三柴油车登记信息、提前报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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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商务委负责审核国三柴油车回收信息。 

市交通委负责长途客车属性的认定。 

市机管局和市财政局负责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车辆的认定。 

第七条（申请程序） 

符合本办法补贴范围，需申请国三柴油车提前报废补贴的，

车主应先将车辆交由本市机动车拆解企业办理报废手续，取得

《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和《上海市机动车注销证明》后，向指

定受理点提交《上海市鼓励国三柴油车提前报废补贴申请表》（附

件 3）及其他申请材料。 

第八条（其他申请材料） 

申请国三柴油车提前报废补贴的，还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上海市机动车注销证明》（复印件，携原件供核对）； 

（二）车主身份证或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携

原件供核对）； 

（三）机动车所有人《自我信用承诺书》（附件 4，原件，

签名或盖章）； 

（四）与车辆登记户名一致的银行账号信息（签名或盖章）； 

（五）申请长途客车报废补贴的应在《上海市鼓励国三柴油

车提前报废补贴申请表》里勾选并签名或盖章； 

（六）车主委托他人办理申请的，还应提交全权委托书（原

件，签名或盖章）和全权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携原件供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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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申请受理） 

车主申请国三柴油车提前报废补贴的，应自 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期间（其中，申请国三柴油货车提前报废

补贴的，应自 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2024 年 3 月 29 日期间），向

受理点递交申请材料。 

受理点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场出具收件凭证。经初审符

合条件的，出具受理凭证并加盖“上海市国三柴油车报废补贴受

理章”。 

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受理点应当面或在五个工作日内一

次性告知申请人。 

第十条（资金渠道） 

国三柴油车提前报废补贴资金从上海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

中安排，并按《上海市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实施管理。 

市生态环境局于每年 9 月底前向市节能减排办（市发展改革

委）提出下一年度补贴资金预算安排计划。 

市节能减排办（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财政局按相关规定将

补贴资金纳入下一年度全市节能减排资金预算。 

第十一条（审核拨付） 

经审核，车主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由第三方机构汇总材料

每月定期向市生态环境局提出补贴初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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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态环境局审核后，对拟补贴报废车辆及补贴金额在上海

市生态环境局网站（http://sthj.sh.gov.cn）上进行信息公示（五个

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市生态环境局向市节能减排办

（市发展改革委）提出用款申请。 

市节能减排办（市发展改革委）根据市生态环境局提交的用

款申请，按有关资金审理流程向市生态环境局下达资金使用计划。 

市生态环境局根据市节能减排办（市发展改革委）下达的资

金使用计划，向市财政局申请拨款，并将补贴资金使用结果在上

海市生态环境局网站（http://sthj.sh.gov.cn）上进行信息公开。 

市财政局根据市节能减排办（市发展改革委）下达的资金使

用计划和市生态环境局用款申请，将补贴资金划拨至车主开设的

银行账户。 

因银行账号信息错误或银行账号注销等原因造成资金拨付

退款的，车主应在接到通知后及时更新银行账号信息。 

第十二条（监督管理） 

国三柴油车所有人对国三柴油车提前报废补贴申请材料的

真实性负责。 

对通过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补贴资金的，由相关部门追回

资金，并纳入本市征信系统。 

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补贴资金的总体安排、统筹

协调和监督管理，并对补贴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抽查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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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党政机关与事业单位带头报废国三柴油车规定） 

本市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应带头提前淘汰国三柴油车，

其报废国三柴油车不享受补贴。 

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有的国三柴油车自本办法发布之日

起至 2024 年 6 月 28 日期间过户给个人、个体工商户、企业等各

类主体的，最终受让人也不享受补贴。 

第十四条（附则） 

本办法由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委、市商

务委、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机管局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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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市国三柴油车提前报废补贴标准 
（单位：万元） 

初次登记时

间   

车型 

2008 年及以前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及

以后 

轻型柴油货车 0.4 0.6 0.8 1.0 1.3 1.7 

中型柴油货车 0.6 0.8 1.1 1.4 1.8 2.3 

重型柴油货车 1.3 2.0 2.6 3.3 4.0 4.8 

小型柴油客车 0.5 0.6 0.8 0.9 1.1 1.3 

中型柴油客车 0.9 1.0 1.2 1.4 1.7 1.9 

大型柴油客车 1.6 2.0 2.4 2.9 3.4 3.9 

长途客车 3.2 4.0 4.7 5.8 6.7 7.8 

注：1. 长途客车是指取得相应经营资质道路运输证的车辆。 

2. 轻（小）型、中型、重（大）型载货专项作业车和非载货 

专项作业车按照轻型、中型、重型载货汽车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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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市国三柴油车提前报废补贴申请受理点 
（暨本市机动车拆解企业） 

序号 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工作时间 

1 上海机动车回收服务中心 
上海市闵行区宜山路 2016 号合

川大厦一楼 A区 

54225333-3 

54225927 

周一～周四 

9:00~16:00 

周五 9:00~11:30 

国定节假日休息 

2 上海交运巴士拆车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宝钱公路 468 号 33700429 

3 上海莘庄拆车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顾戴路 3288 号 54885822 

4 上海华建拆车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北松公路 5656 号 64902727 

5 鑫广再生资源（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奉贤区浦卫公路 9888 号 57458000 

6 欧绿保（上海）拆车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铁山路 6号 
56678770/ 

56676053 

7 上海新金桥环保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同强路

1188 号 
5809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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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上海市鼓励国三柴油车提前报废补贴申请表 
                             编号： 

国三柴

油车所

有人 

姓名/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手机 

 

身份证号/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个人/单位开户银行帐号  

单位性质 个人□    个体工商户□    企业□    其他单位□ 

代理人 
姓  名  联系电话/手机  

身份证号  

淘汰车

辆信息 

车牌号：沪 车架号： 

注册登记日期： 报废日期： 

车辆总质量：（以行驶证或机动车登记证为准） 

车辆类型 

（以行驶证、营运证为准） 

货车：轻型□ 中型□ 重型□  

客车：小型□ 中型□ 大型�   

长途客车□（签章） 

报废时间： 补贴资金标准（万元）  

声明如下： 

1.本人（单位）对提交的所有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 

2.本人（单位）保证提交的所有资料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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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自我信用承诺书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本人/本单位（姓名/单位）                 （身份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请报废的      

号牌车辆（车辆识别代码                      ）是我（单位）

合法拥有的，机动车产权属本人/本单位完全所有。 

本人/本单位承诺： 

本人/本单位充分知晓国三柴油车报废补贴要求，本人/本单

位提交的申请补贴材料均真实有效； 

本人/本单位在车辆报废之前1年内无环境违法处罚等失信

记录。 

本人/本单位因提供银行账号信息错误或银行账号注销等原

因造成资金拨付退款的，在接到通知后及时更新银行账户信息。

2024年12月31日前未更新银行账户信息的，视作本人/本单位放

弃补贴资格。 

因本人/本单位提供的申请补贴材料不真实、不准确、不完

整等所造成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等由本人/本单位自负。 

 

                  承诺人（单位）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31 日印发 


